附件2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关于森林高火险期森林高火险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的命令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切实保障我区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生态平衡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北京市森林防火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紧密结合我区实际状况，拟定了《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政府关于森林高火险期森林高火险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的命令（征求意见稿）》，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一是森林火险形势严峻：怀柔区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市之首，森林生态系统在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森林高火险期内，受气候干燥、大风天气较多以及林下可燃物载量丰富等因素影响，森林火灾发生风险显著增加。
二是人为火源管控需求迫切：随着我区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和居民生产生活活动的日益频繁，进入林区的人员和车辆增多，野外违规用火行为难以有效管控。祭祀用火、农事用火、野外吸烟、野炊等行为屡禁不止，这些人为火源已成为引发森林火灾的主要因素。为从源头上消除火灾隐患，迫切需要发布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的命令，加强对人为火源的管控。
二、起草目的
一是预防森林火灾发生：通过明确在森林高火险期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从源头上遏制森林火灾的发生，降低森林火灾风险，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
二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森林火灾一旦发生，可能威胁到林区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发布禁火命令，有助于减少火灾隐患，为人民群众创造安全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
三是强化森林防火责任落实：明确各部门、各镇乡（街道）以及广大居民在森林防火工作中的责任和义务，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森林防火的良好局面，确保森林防火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三、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禁止野外用火的目的、时间与范围：目的是为有效预防森林火灾发生，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时间是自禁令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4月15日；范围是禁止一切野外用火。
二是明确所禁止的野外用火行为：在森林内严禁吸烟、烧荒、燎地边、露天焚烧秸秆落叶、上坟烧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点篝火、野炊、放孔明灯、烧烤等一切野外用火；严禁携带火种或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进入森林防火区；进入林区的车辆须做好防火措施，严禁司乘人员丢弃火种；森林防火区内的单位和居住人员，严格管理生活用火，防止违规火源进山入林。
三是落实责任：全区各级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加强火源管控，各级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做好扑救森林火灾的各项准备工作。
四是明确处罚依据及具体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北京市森林防火办法》等相关规定，对违反禁火命令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处罚措施，以增强禁火命令的威慑力，确保令行禁止。
五是扑救原则：严禁无组织的盲目扑救，严禁组织妇女、儿童、老人以及其他不适宜参加森林火灾扑救的人员参加上山扑火工作。
六是鼓励报告：鼓励任何单位和个人一旦发现森林火灾，必须立即向怀柔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森林防火工作。
四、预期效果
一是有效预防森林火灾：通过严格的火源管控，有效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次数，降低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
二是增强全民防火意识：禁火命令的发布和宣传，将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的森林防火意识，引导群众自觉遵守禁火规定，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森林防火的良好氛围。
三是提升森林防火管理水平：禁火命令的实施将促进各部门和各镇乡（街道）加强协作配合，完善森林防火工作机制，提高森林防火管理水平，为森林资源保护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特此说明。


